
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【社團】校外活動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社團 
 

申 請 人 
班級： 

姓名： 
申請人手機 

 

活動名稱 
 

活動地點 
 

參加人員 
教師       人 

學生       人 

活動內容 

 

活動時間 

以 24時制填寫 

自    年   月   日（週   ）   時：   分 

至    年   月   日（週   ）   時：   分 

指導老師 

簽 章 

 指導老師 

手 機 

 

審核資料 

資料不完備者，恕不受理 

□ 1.參加人員名單（註明班級、學號） 

□ 2.活動流程企畫書 

□ 3.參加人員家長同意書 

社團活動組 校安人員 生輔組 學務主任 

    

社團參加校外活動申請注意事項： 

1、 假日活動須於 7 天前申請，申請核准後，始可展開活動。 

2、 指導老師務請親自帶隊，並負責活動中一切有關安全及秩序事宜，活動中確實掌握時

間、人，維護團體紀律及安全。 

3、 申請活動負責人應於活動前妥擬行程計劃，活動中確實掌握時間、人數並聽從老師之指

示，維護團體紀律及安全。 

4、 參與活動之學生，必須經家長同意（須檢附家長同意書），並使家長得知指導老師之聯絡

電話，俾利學生動向查察。 

5、 活動中有遇有任何特殊事故，立即向校安人員（049）2318960回報，俾利協處。 

6、 本表填妥核章後請將影本 1 份送至生輔組留存。 

  



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【社團】校外活動參加人員名單 

 班級 學號 姓名  班級 學號 姓名 

1    21    

2    22    

3    23    

4    24    

5    25    

6    26    

7    27    

8    28    

9    29    

10    30    

11    31    

12    32    

13    33    

14    34    

15    35    

16    36    

17    37    

18    38    

19    39    

20    40    



 


